
淮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
淮滨县返乡务工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岗

前技能培训补贴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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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淮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淮滨县返

乡务工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项且

委托方(甲方):淮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承揽方(乙方):信阳市浉河区鑫鑫职业培训学校
签订日期：2026年3月16日



委托方(甲方):淮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承揽方(乙方):信阳市狮河区鑫鑫职业培训学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中标通知书、招标投标文件，甲乙双方

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基础上，就甲方采购乙方提供

的培训服务事宜，约定以下合同条款，以兹共同遵守、全面履行：

一、项目实施内容

1.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淮滨县返乡务工脱贫人口

和监测对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项目，根据岗位培训需求开展定向培训，

对完成培训学时且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

职业能力证书，主要包括：裁剪工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，合格证；

缝纫工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，合格证。

2、培训人数：裁剪工缝纫工初级工400人、中级工200人、高

级工50人，合格证1500人。

3.服务标准：合格，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及标准要求。

4.服务周期：合同签订后90日历天。

5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二、委托培训费用及支付方式

本项目合同金额为：壹佰捌拾肆万贰仟元整(1842000.00元)。

培训完成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最终成果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按照实

际完成培训人数及相应技能等级据实结算，向乙方支付项目经费；乙

方提供培训发票给甲方。



具体内容如下：

培训课时
补贴标准

工种 等级 培训天数 (40分钟/ 培训人数 金额(元)
(元)/人

课时)

初级 800 7 70 400 320000

裁剪工、 中级 1194 10 85 200 238800

缝纫工、 高级 1724 15 100 50 86200

合格证 798 4 40 1500 1197000

合计 1842000

三、甲乙方职责

(1)甲方的权利义务

1、甲方有权在培训前就培训课程内容、培训教材、培训场地等 进

行审核，对培训时间、参加人员等事项与乙方进行确认。

2、甲方负责派专人与乙方保持联系，督导乙方开展培训工作。

3、甲方按合同规定支付给乙方相应的培训费用。

4、甲方对乙方实施方案的落实、培训过程等关系到培训时间、培

训数量以及质量的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督促落实。

5、甲方有权对培训班的学习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

并督促落实。

(2)乙方的权利义务

1、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制定教学计划、确定课程大纲等，并将

制定好的培训计划交甲方审核，甲方审核通过后方能进行项目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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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安排培训工作前期准备工作，并负责宣传招生、课堂教

学场地、教材征订、讲义印制、教师聘任、结业考试、颁发证书、信

息录入、绩效评价以及在培育期间的学员管理等工作。

3、乙方培训课程需要与参训人员认定的技能等级证书工种相一

致；

4、乙方须按照《2025年淮滨县返乡务工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岗

前技能培训补贴项目实施方案》以及采购项目清单等相关服务内容。

5、乙方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，负责档案资料的整理、建档，并

在培育结束后，将所有关于项目的文件、材料、影像、报表总结报告

等装订成册进行归档。做到“一班一档”,确保档案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并及时移交甲方，由甲方进行验收。

6、建立健全考勤制度、教师和学员管理制度及安全制度等工作

制度。培育过程中，学员的安全及其他方面由乙方全面负责。

四、违约责任

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规定，否则，将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违约方承担。除不可抗力外，任

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，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

仍未履行的，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，

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(即：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

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、履行

过程中的行为)或者欺诈行为(即：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

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的行为)的，对方当事人可

离



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。

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，仍有权要

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、采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

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；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

时，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

方赔偿损失；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

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。

士

五、合同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

者调解解决；不愿和解、调解或者和解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选择下列

第(1)种方式解决：

(1)向淮滨县(合同履行地)人民法院起诉。

(2)将争议提交淮滨县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

仲裁规则裁决；

六、本协议书一式肆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贰份，自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本协议书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(盖章)

单位名称：

法人(委托代理人):

联系电话：

签订时间：2026年3月16日
如前

乙方：(盖章)

联系电话：

单位名称：

法人(委托代理人)国玺


